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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理事会第 1718(2006)号决议 

所设委员会 
 

2017 年 11 月 15 日更新 

(2010 年 8 月 10 日最初发表) 

 

   第 1 号执行援助通知：协助联合国会员国履行其在安全理事会第

1718(2006) 、 1874(2009) 、 2087(2013) 、 2094(2013) 、 2270(2016) 、

2321(2016)、2356(2017)、2371(2017)和 2375(2017)号决议下所承担义务

的资料 
 

 

1. 作为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(朝鲜)进行核试验和使用弹道导弹技术进行

发射活动的回应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了九项决议对该国施加和(或)加强种种

制裁——即第 1718(2006)、1874(2009)、2087(2013)、2094(2013)、2270(2016)、

2321(2016)、2356(2017)、2371(2017)和 2375(2017)号决议，以及关于“防扩散/

朝鲜”的三项主席声明。按照《联合国宪章》，联合国会员国有义务实施和执行

这些决议所载措施。有时候，会员国可能会依赖这些决议中载有的检查规定并发

现违反或意图违反这些制裁措施的情况。例如，一些国家有时候在检查中发现正在

非法运往朝鲜或从朝鲜运出、或由朝鲜正在担任中介或给予协助运输的违禁货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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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可能有助于调查不遵守规定事件的有关证明文件、其他材料和信息，以协助委

员会和其他会员国执行这些决议。 

16. 由于收自各国的报告往往牵涉到多个国家，所以专家小组可能需要收集从多

个来源获得的信息，以确定违反制裁的完整情况。在最后阶段，专家小组可能会

向委员会提交一份“事件报告”，列出事件的实况记录，加以分析和提出建议，

以供委员会采取应对行动。这些报告是仅供委员会使用的机密文件。 

特别考虑：促进合作 

17. 委员会及其专家小组认知到，提交给委员会的报告往往牵涉到复杂的、有时

候很微妙的政治和法律问题。因此，委员会及其专家小组保证小心谨慎地对待这

种事件，并在接到要求时，实行严格保密。专家小组还会确保其访问保持低调，

不使事件的报告国或其他所涉国家受到不必要的注意。委员会及其专家小组还认

识到，鉴于所涉信息的敏感性，有时候一些国家可能无法提供信息。 

18. 委员会随时愿意应会员国的请求提供信息或进一步指导。虽然执行第

1718(2006)、1874(2009)、2087(2013)、2094(2013)、2270(2016)、2321(2016)、

2356(2017)、2371(2017)和 2375(2017)号决议是会员国的责任，但是委员会努力支

持和协助各国履行这些义务。全面执行这些决议，包括在必要时同委员会及其专

家小组密切合作，是负责任的国际社会成员的标志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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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
 

  专家小组的任务规定 
 

 

 第 1874(2009)号决议，第 26 段：请秘书长与委员会协商，设立一个由专家

组成的小组(“专家小组”)，人数最多 7 人，首次任期一年，在委员会指导下开

展以下工作：(a) 协助委员会执行第 1718(2006)号决议为其规定的任务和本决议

第 25 段规定的职责；(b) 收集、检查并分析由各国、联合国相关机构和其他利益

方提供的有关第 1718(2006)号决议和本决议所定措施执行情况的信息，特别是不

执行的情况；(c) 就安理会、委员会或会员国为更好执行第 1718(2006)号决议和

本决议规定措施而可能考虑采取的行动提出建议；并且(d) 至迟于本决议通过后

90 天内向安理会提交一份关于专家小组工作的临时报告，并至迟于其任期终止前

30 天向安理会提交一份载述其结论和建议的最后报告。 

 第 2094(2013)号决议，第 29 段：回顾按第 1874(2009)号决议第 26 段设立了

一个接受委员会领导的专家组，以开展该段规定的工作，决定将经第 2050(2012)

号决议延长的专家组的任期延长到 2014 年 4 月 7 日，还决定，这一任期应适用于

本决议规定的措施，表示安理会打算在本决议通过后 12 个月内审查该任期并就其

进一步延长采取适当行动，请秘书长设立一个最多有 8 名专家的小组，并为此采

取必要的行政措施，请委员会同专家组协商，调整专家组提交报告的预定时间。 

 第 2270(2016)号决议，第 40 段：请第 1874(2009)号决议所设专家小组与联

合国其他制裁监测组合作，继续努力协助各国及时编写和提交国家执行情况报告。 

 第 2276(2016)号决议，第 1 段：决定将第 1874(2009)号决议第 26 段规定并

经第 2094(2013)号决议第 29 段修订的专家小组任务期延至 2017 年 4 月 24 日，

决定这一任务规定也应适用于第 2270(2016)号决议规定的措施，表示打算最迟于

2017 年 3 月 24 日审查有关任务期并就进一步延长采取适当行动，请秘书长为此

采取必要的行政措施。 

 第 2321(2016)号决议，第 36 段：请第 1874(2009)号决议设立的专家组同其

他联合国制裁监测组合作，继续努力协助会员国及时编写和提交这些报告。 

 第 2321(2016)号决议，第 39 和 43 段：决定第 1874(2009)号决议第 26 段规

定的、经第 2276(2016)号决议第 1段修订的专家小组任务也应适用于第 2321(2016)

号决议规定的措施；请专家小组从至迟在 2017 年 8 月 5 日要提交给委员会的中

期报告开始，在中期报告中列入调查结果和建议。 

 第 2371(2017)号决议，第 20 段：决定第 1874(2009)号决议第 26 段规定的、

经第 2345(2017)号决议第 1 段修订的专家小组的任务也适用于第 2371(2017)号决

议规定的措施。 

 第 2375(2017)号决议，第 14、19 和 21 段：指示专家小组密切监测所有会员

国依据第 2375 号决议第 14 段执行所有精炼石油产品禁令的工作，提供协助并确

保充分全面遵守，请秘书长为此作出必要安排，并在这方面提供更多资源；请专

家小组同其他联合国制裁监测组合作，继续努力协助会员国及时编写和提交国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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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行报告；决定第 1874(2009)号决议第 26 段规定的、经第 2345(2017)号决议第 1

段修订的专家小组的任务也适用于第 2375(2017)号决议规定的措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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